淄博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
关于召开《冶金企业安全
生产监督管理规定》宣贯会议的通知
各区县（高新区）安监局，各有关企业：
《冶金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规定》（国家安监总局令第26号）已于2009年11月1日起施行。近日，山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印发了《冶金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规定实施意见（暂行）》的通知（鲁安监发【2010】69号），对加强冶金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提出了要求，为了进一步明确责任，抓好落实，有效防范各类事故的发生，市局决定于2010年7月13日在淄博高新区傅山度假村举办全市《冶金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规定》宣贯会议，并邀请有关专家进行讲解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1、 会议时间：2010年7月13日至2010年7月14日，会期两天。
2、 会议地点：淄博高新区付山度假村。
3、 会议内容：系统讲解《冶金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规定》和山东省《冶金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规定实施意见（暂行）》，冶金企业现场安全管理、煤气技术管理等知识；部署我市贯彻《规定》和《实施意见》的具体安排。
4、 参会人员：各有关区县安监局分管科长，各冶金企业分管安全工作负责人，安全科（处）长，炼钢（铁）分厂车间主任（厂长），煤气管理人员。
5、 会议费用：会议、食宿等费用按500元/人收取。
请各区县局根据通知要求，通知辖区内的冶金企业，组织好人员按时参加会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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